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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東英金融投資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之變動如下，並

且將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生效： 

 

 

(i) 梁佳瑋先生(「梁先生」)将辭任公司秘書(「公司秘書」)之職務，並不再出任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第3.05條規定之授權代表(「授

權代表」)；及 

 

(ii) 周韜先生(「周先生」)將獲委任為公司秘書及授權代表。 

 

 

梁先生已確認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且認為就彼辭任一事，並無任何事宜需敦請本

公司股東及/或聯交所垂注。 

 

 

周先生，現年46歲，自二零一六年九月起加入本公司。周先生為《法律執業者條例》所界

定的律師，擁有超過12年的處理金融機構法律及合規事務的經驗。周先生具有中國律師資

格，持有廈門大學法學士和曼徹斯特都會大學法學士學位，亦為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

員會仲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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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梁先生於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之寶貴貢獻，同時歡迎周先生就

任。 

 

 

 

 

 

 
          

承董事會命 

東英金融投資有限公司 

張高波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三名執行董事張志平先生、張高波先生與柳志偉博士，以及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鄺志強先生、何佳教授與王小軍先生組成。 
 

 


